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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報支實務與研討

報告人：陳名揚

113.04.17

113年彰化縣兼任(辦)會計人員研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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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介紹及簡歷

• 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/財經法學學士

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

• 98.3~99.3竹山鎮公所

• 99.3~103.4員林市公所

• 103.4~105.12田中鎮新民國小

• 105.12~107.6大村鄉公所

• 107.6~彰化縣政府



內部審核勾稽檢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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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綱

報告

經費動支基本概念

近期法規修正重點提要

協調與溝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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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(辦)會計人員

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(第8條)

一、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，視

同主辦人員。

二、兼任縣（市）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，且其業務單位主

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，

其職稱為主計員、會計員、統計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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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動支

 經費動支循環

 經費動支基本概念

 會計人員內部審核職責

 會計人員之監辦

 內部審核之進行

 付款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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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動支循環

預算
預算籌編
法定預算

經費動支
內部審核相關
規定

核銷
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
點等相關規定

採購
政府採購法相關
規定

付款
政府採購法第
73條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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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~5月

6~7月

7~9月

10~12月

經費控管調查
學校基本財政需求

設算

公所年度概算
籌編

預算案成立
縣議會及代表會預算
審議
法定預算通過

預算籌編期程

各級學校學生數、
班級數、人事費
計算表
各級學校年度概
算籌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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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預算能否容納
所列科目用途是否相符

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（章）
支給是否符合相關規定

審核應檢附之原始憑證是否符合規定

經費動支基本概念

經費動支
四大基石

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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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動支注意事項-以縣政府為例

彰化縣政府單位預算經費動支及核銷注意事項(重點節錄)

一、適用單位：縣政府各處(不含府外局)

二、各項經費動支：

(一)應依預算所定計畫及用途，在預算金額範圍內，於

事前辦妥申請動支手續（動用經費簽、請購單），

經核准後方可據以執行。有臨時交辦或緊急情事須

立即辦理者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補辦上述手續。

《第3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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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動支注意事項-以縣政府為例

彰化縣政府單位預算經費動支及核銷注意事項(重點節錄)

二、各項經費動支：

(二)工程預算書、經費概算表承辦人員應確實核算，並

應逐級核章。《第5點》

(三)請購（修）單應逐項詳細填寫，不可遺漏，用途欄

應具體敘明，不可僅填 「業務用」。《第8點》

Q：可以依縣政府經費動支
注意事項要求單位內承辦人
員依規辦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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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內部審核職責

一、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，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。但涉及

非會計專業規定、實質或技術事項，應由主辦單位負

責辦理。《會95、內審準則3》

二、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

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不實者應負相關責

任。《憑證要點3》

三、各機關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事項，應依照有關法令

辦理，非因違法失職或重大過失，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《內審準則6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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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內部審核職責

想一想：
一、內部審核僅是會計人員的責任嗎？

二、會計人員所負的內部審核職責究竟是
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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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內部審核職責

一、各機關執行內部審核人員，對於執行任務之有關法令、

規章、制度、程序及其他資料，應事先詳細研閱。

《內審準則7》

二、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，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

文書，應使之更正；不更正者，應拒絕之，並報告該

機關主管長官。《會99》

三、不合法之行為，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，應以

書面聲明異議；如不接受時，應報告該機關之主管上

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。《會99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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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內部審核職責

四、不為異議及報告時，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，主辦會

計人員應連帶負之。《會99》

五、執行內部審核人員，如發現特殊情況或提出重要改進

建議，均應以書面報告行之，送經主辦會計人員報請

機關長官核定後辦理。《內審準則10》

Q：如果遇到不合宜之程序
或文件，您會如何處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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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4

監辦時點

開標

比價

議價

決標

公告金額以上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應
由其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。

※政府採購法13Ⅰ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會計人員之監辦

5 驗收

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
採購，承辦採購單位應通知機關首長或
其授權人員指定之主（會）計或有關單
位派員監辦。

※政府採購法13Ⅱ

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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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之監辦

工程 財物 勞務
公告金額
十分之一 15萬元 15萬元 15萬元

公告金額 150萬元 150萬元 150萬元

查核金額 5,000萬元 5,000萬元 1,000萬元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798號令
112年1月1日起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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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一、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，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

理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

程序。

二、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，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

核准。

三、會同監辦，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、規格、商業條款、底

價訂定、決標條件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

之審查。

四、監辦人員發現有違反法令情形者，仍得提出意見。



18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五、合於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，

得不派員監辦：

(一)未設主（會）計單位及有關單位。

(二)依採購法第40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

辦之採購，已洽請代辦機關之類似單位代辦監辦。

(三)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進行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

驗收程序，而以會簽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方式處理。

：

(十三)無廠商投標而流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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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六、採購案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尚未解決者，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不得為不派員監辦之核准：

(一)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。

(二)廠商申請調解、提付仲裁或提起訴訟。

(三)經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認定採購有重大

異常情形。

七、承辦採購單位通知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監辦時，有前

述情形之一者，應予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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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八、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，應於紀錄簽名，並得於各相關

人員均簽名後為之。無監辦者，紀錄應載明其符合之特

殊情形。

九、辦理採購之主持人或主驗人不接受監辦人員所提意見者，

應納入紀錄，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決定之。但不接

受上級機關監辦人員意見者，應報上級機關核准。

十、屬書面審核監辦者，紀錄應由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再併

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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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十一、監辦人員辦理書面審核監辦，應於紀錄上載明「書面

審核監辦」字樣。

十二、採購案之承辦人員不得為該採購案之監辦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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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
一、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，應通知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主（會）計或有關單位派員

監辦。

二、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派員監辦：

(一)另有重要公務需要處理，人員不敷分派。

(二)地區偏遠。

(三)經常性採購。

(四)重複性採購，已有監辦前例。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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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論是否有不派員監辦之情形，均

應派員監辦：

(一)廠商提出異議而機關未接受其異議者。

(二)廠商申請調解、提付仲裁或提起訴訟尚未解決者。

(三)經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認定採購有重大

異常情形者。

(四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四、承辦採購有上述各情形之一者，應予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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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
五、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，承辦採購單位

於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得不通知主（會）

計及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其通知者，主（會）計及有關

單位得不派員。

六、監辦人員得採書面審核監辦，免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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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審核及監辦注意事項

一、簽辦階段參考表
二、開標及決標階段參考表
三、驗收階段參考表

附錄一 簽辦階段參考表.pdf
附錄二 開標及決標階段參考表.pdf
附錄三 驗收階段參考表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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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-政府採購法第73條之一

一、適用採購類型：工程、財物及勞務採購

二、適用範圍：付款及審核程序(契約另有約定者除外)

三、期限：

(一)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：機關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階

段完成之證明文件後，十五日內完成審核程序，並於

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，十五日內付款。

(二)驗收付款者，機關應於驗收合格後，填具結算驗收證

明文件，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，十五日內付款。

(三)上級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，為三十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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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-政府採購法第73條之一

四、期日定義：係實際工作日，不包括例假日、特定假日及

退請受款人補正之日數。

五、退補件限制：機關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，如發現廠商有

文件不符、不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，應一次通

知澄清或補正，不得分次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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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
內部審核勾稽檢核

 工程採購

 財物採購

 勞務採購



29

工程採購

財物採購

勞務採購

內部審核勾稽檢核實務

V.S.

檢核表
注意事項

檢核表

檢核表
請款進度檢核表

16_20230119160546379_下載_彰化縣政府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-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工程採購適用.pdf
16_20230119160850754_下載_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-工程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各項注意事項_16_1100714.pdf
16_20230119160601051_下載_彰化縣政府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-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財物採購適用.pdf
16_20230119160615035_下載_彰化縣政府採購案件請款檢核表-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勞務採購適用.pdf
16_20230119160905301_下載_請款進度檢核表_16_106062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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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近期法規修正重點提要

 估驗請款計價單

 出席費、稿費支給要點

 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



31

估驗請款計價單

一、目的：考量現行工程採購核銷時廠商或業務單位所提估

驗計價文件格式不一，影響會計人員內部審核效率。

二、原則：自113年7月1日起全面統一使用旨揭表單。

三、例外情形：

(一)估驗計價作業已採用電子化方式，須配合系統修正而

未能如期，評估合理之作業時程及啟動日期後，正式

函文告知工程會備查。

(二)在建工程可改採新版表單或新舊表單併行方式，舊版

表單至遲於115年12月31日後停止使用。

(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年1月19日工程管字第1130300021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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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費、稿費支給要點

修正重點

一、刪除遠地前往(30公里以上)方得支領交通費及住宿費之

限制。

二、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

(一)參酌市場行情調整。

(二)僅留有「撰稿」、「審查」，尚有支給基準。

(三)譯稿、潤稿、整冊書籍濃縮、編稿、圖片使用、圖片版權、

設計完稿，以及審查圖片、海報、宣傳摺頁等，由各機關學

校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或本於權責自訂基準辦理。

(行政院111.12.20院授主預字第1110104008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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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11：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，是否應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

章方得辦理報支？

A11：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，統一發票（含電子發

票證明聯）應記明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，爰廠商所開

立電子發票，如已記明營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，即可辦

理報支，無須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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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14：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時，應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號，

倘漏未登打機關統一編號，應如何辦理經費結報？

A14：

一、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5 點規定略以，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

載有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等應記明事項之統一發票，據以辦理結報；

倘漏未登打機關統一編號，依同要點第 15 點規定，應通知補正，

但不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；又同要點第

12 點規定，支出憑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

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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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二、基於多數電子發票僅得輸入機關統一編號，無法記載機關名稱，爰

應告知營業人登打機關統一編號，但不能補正者，結報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取得電子發票證明聯者，同仁可依上開要點第 15點規定，於電子

發票證明聯註明機關統一編號並簽名辦理結報。

（二）取得電子發票開立通知等資訊，或將電子發票存入個人手機條碼

等載具者，同仁得以廠商提供之電子發票開立通知或開立資訊

（須記明交易明細）等作為其他可資證明文件，或透過智慧型手

機應用程式查詢該筆交易明細並列印，依上開要點第 12 點規定

辦理結報，並註明無法提出電子發票證明聯之原因及簽名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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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15：差旅費統一發票未列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，是否一定要由原開立

統一發票廠商補正？

A15：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立之統一發票，未載明買受機關名

稱或統一編號，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5 點規定，應由原

開立發票廠商補正，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不符成本效益者，可依

同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理；又如至開立電子發票之

境外電商網站訂房（如 Agoda網站），因上開境外電商開立之電

子發票屬雲端發票，未有電子發票證明聯，同仁可依 Q14 二、

（二）方式辦理結報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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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19：機關收到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，通知機關其員工因債

務問題應於該員工每月薪資帳戶扣付欠款予債權人、法院或行政

執行機關，請問機關如何辦理結報？

A19：機關如收到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之執行命令，應由總務或清冊編

製單位依據上開執行命令辦理扣付欠款之作業，並依政府支出憑

證處理要點第 22點規定，取得債權人、法院或行政執行機關出具

之收據作為支出憑證，惟如透過金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

（構）扣付者，得依該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，以其簽收或證明

文件作為支出憑證辦理結報，免取得收據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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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27：機關同仁報支補助進修費用所檢附繳費收據，其買受人名稱應為

機關抑或員工姓名？

A27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，進修人員應

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2 個月內，檢附該通知書及繳費收據申請

補助進修費用。無進修成績評定者，應於進修結束後 2 個月內，檢

附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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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27(續)

二、機關同仁申請補助進修費用報支案件，應由該項業務承辦單位先行

審核同仁所檢附學校成績通知書或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是否符合進

修補助相關規定，並核算補助金額，再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

6 點規定按給付類別編製表單（或清冊），分別填明受領人之姓名、

應領金額等，據以辦理經費結報；又進修費用係屬機關對員工之補

助費用，非屬機關執行業務之支出，該收據主要係證明是否符合進

修補助相關規定，爰機關同仁檢附之繳費收據，其買受人名稱記明

機關或員工姓名均可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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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28：機關同仁不慎遺失支出憑證，是否可逕行開具支出證明單辦理結

報？

A28：

一、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及第 12 點規定略以，各機關支付

款項，應取得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；又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

供其他用途者，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

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，並簽名。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前項影本或

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，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不能取

得原因，並簽名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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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28(續)

二、依上開規定，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或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，

惟支出憑證若不慎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機關同仁應先取得支出憑

證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及簽名

以辦理結報；至機關同仁如不能取得支出憑證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

之文件者，則可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格式一開具支出證明單，

並請其書明不能取得之原因並簽名據以辦理結報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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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32：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，如由主辦機關

支付廠商者，分攤機關是否須向主辦機關索取完整支出憑證、採

購文件等影本辦理經費結報？

A32：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1 點規定略以，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

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，如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，其他各分攤機

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

公文。爰依上開規定，分攤機關除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外，

得分別以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辦理經費結報，免

另檢附完整支出憑證、採購文件等影本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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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37：機關購買禮品（券）辦理經費結報，是否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？

又如購買數量與發放數量有落差時，可否以購買數量報支？

A37：

一、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2 點及第 16 點規定略以，支出憑證指

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、表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書

據；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，除應檢附支出憑證外，應檢附驗收紀錄

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；無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者，應

由驗收人員於支出憑證或原始憑證黏存單上簽名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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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爰機關承辦單位依簽准預估數量購買禮品（券），在已取得廠商開

立之收據、發票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等支出憑證，並完成驗收之情

形下，其經費結報自可就其所購買禮品（券）數量辦理經費核銷，

無須檢附獲贈人員名單。

二、另基於所購買禮品（券）係有價財物，機關宜就其支領、發放及保

管等事宜建立妥善管控機制，至所發放剩餘之禮品（券），則依各

機關所定管控機制妥善存管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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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38：關學校召開視訊會議報支專家學者出席費時，是否須檢附專家學

者簽名之會議簽到簿？

A38：出席費之支給，係就出席者之身分、會議性質及是否親自出席作

為判定依據，不因會議採實體或視訊方式召開而有所不同。各機

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以外之專家學者參加符合所述性質之視訊

會議，如經確認其有出席之事實，即可依規定支領出席費。尚無

須要求參與視訊會議之專家學者於會議簽到簿上親自簽名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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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39：勞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，除驗收紀錄外，是否須檢附結算驗收證

明書？

A39：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16 點規定略以，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，

除應檢附支出憑證外，應檢附驗收紀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爰勞務採購案件依上開規定檢附支出憑證及驗收紀錄即可辦理經

費結報，無須另行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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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Q51：機關小額採購案件以廠商開立普通收據辦理經費核銷之審核作業，

是否須查對商家稅籍登記情形？

A51：財政部函，有關各機關以普通收據辦理小額採購案件核銷時審核

作業事宜，依行政院主計總處 108 年 3 月 28 日「研商機關以普

通收據辦理小額採購案件核銷時審核作業事宜及修正個人信用卡

支付款項處理原則」會議決議略以，機關辦理小額採購案件，如

以該等商家開立之普通收據辦理核銷請款，審核憑證時係以該等

收據書面記載事項是否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為主，無

須再利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等，查對商家稅籍登記情形。

(行政院主計總處112.12.1主會財字第1121500937A號函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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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協調與溝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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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人員扮演的角色

找碴 v.s.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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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溝通目的

溝通要領

傾聽與尊重

看準時機

避免指責、
針對性詞語

注意情緒語調、
身體語言

確認雙方在
同一頻道上

言之有物

建立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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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.


